
经世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世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本所”）接受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

事会的委托，指派单润泽、项义海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13年9月30日在天津市和

平区电台道 19 号天宇大酒店 A01 会议室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大会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于2013年9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发布的通知载明了会议

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

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电话

和联系人姓名。  

根据大股东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书面提案，公司另于2013年9月

14日在上述媒体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载明了包括两项新提案在内的全部议案及相关事项。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3年9月30日在天津市和平区电台道 19 号天宇

大酒店A01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它事项与前述公告披露的一

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规



则》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现场会议股东1人，代表股

份206,310,4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81%。 

2、出席会议的其它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

会秘书、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董事会聘请的律师。  

 经验证，上述参加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仅就公告的议案内容进行讨论和表决。 

四、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及补充通知中列明的以

下事项： 

（一）为促使三方框架协议生效条件达成，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进行如下

工作： 

1.协助清偿中铁罗岑公司所欠第三方债权人的全部债务。 

2.协助对中铁罗岑所有被查封或抵押的资产予以解除查封或抵押。 

3.对中铁罗岑公司的股权、罗定市粤西物流园区土地等资产委托第三方进行

评估和审计；协调中铁罗岑公司与施工单位解除与中铁罗岑的有关合同手续，并

清退全部施工队，结清相关款项。 

4.签订与上述事项相关的合同及中铁罗岑股权转让合同。 

（二）选举杨春明先生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至2014年5月。 

（三）选举杨向东先生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至2014年5月。 



（四）罢免公司董事华炜先生。 

（五）选举刘斌先生担任公司董事。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同意，本次会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经验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页为经世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签章页，以下无正文） 

 

 

 

 

经世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单润泽 

经办律师：项义海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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